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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市监函„2021‟121号 

 

 

吕桂华委员： 

您在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规范机动车检

测中介市场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。结合《嘉兴市车辆检测“一

件事”集成改革行动方案》（嘉公通„2020‟34 号文件）、《嘉

兴市车辆检测“一件事”集成改革攻坚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嘉公

通字„2021‟14 号）以及各部门责职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健全行政监管的工作 

各地公安部门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，会同市场监管、

生态环境等部门开展为期一年的非法中介专项整治行动，采

取突击检查、交叉检查等方式，持续开展车辆检测站暗访，

保持高压严管态势。对违法违规行为要坚决做到“零容忍”，

 

 



 

发现车辆检测站内有非法中介嫌疑人员的，立即采取暂停采

信检测报告等行政手段督促整改。发挥相关警种合成作战优

势，深挖问题线索，对涉及违法犯罪的，坚决依法严肃查处。

统一把“110”作为车检“黄牛”投诉举报电话，对投诉举报

认真核查处置。 

按照《嘉兴市机动车检验机构记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嘉

公通字„2020‟43 号）开展联合检查以及记分管理，通过相

关部门通力合作，严厉打击机动车检验领域的内外勾结、篡

改系统数据和检测结果等行为，加大对检验机构主体、检验

机构工作人员及代办人员的处罚力度，提高违法违规成本，

进一步挤压非法中介生存空间，促进检测服务质效的提升。 

二、提升检测质量 

公安部门按照省、市车辆检测“一件事”改革要求，督

促车辆检测机构完成好 6 大项 24 个重点任务要求，进一步提

升我市车辆检测机构整体检测质量水平。 

市场监管部门将车辆检测机构做为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

管重点，抽查比例按照 100%覆盖全市车辆检测机构要求，对

照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车辆检测站规范管理与优化服务的通知》

（浙市监评„2020‟14 号）文件要求，邀请评审员作为技术

专家，对全市车辆检测站关键岗位人员、测试场地、体系文

件等关键要素开展核查。问题整改工作于 6 月 30 日前完成，



 

无法完成整改工作的，依照《浙江省检验机构管理条例》第

四十四条，暂停其检验资质。 

生态环境部门对照《嘉兴市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管理实

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嘉环发„2018‟107 号），进一步规范检验

机构的联网及尾气检测要求，严格执行汽车检测与维护（IM）

制度，实现机动车排气“检验-维修-复检”的闭环监管。定

期组织检验机构一线操作人员参加省级业务培训，建立机动

车尾气检测管理 QQ 群，对检验机构日常遇到的问题进行线上

答疑和指导。 

交通运输部门加强对机动车检验机构和代办人员的监督

管理力度，特别是“两客一危”车辆及其他重型车辆检验时，

凡是涉及的中介人员必须实名登记，并与其代办车辆检验信

息绑定，便于事中事后的监管。 

三、强化行业自律 

车辆检测站要加强管理，严格按照 RB/T 214-2017、RB/T 

218-2017 要求以及省局关于规范车辆检测站相关要求，加强

机构管理，杜绝内外勾结，确保检测质量，落实主体责任。 

嘉兴市车辆检测工作委员会按照《嘉兴市机动车检测行

业自律公约》加强协作、强化监督、严格管理，遏制苗头性

风险隐患。 

中国银保监会嘉兴监管分局做好保险行业代办的规范工



 

作，倡导保险机构做好车辆代为送检宣传，增值服务不收费，

协助做好保险代办的规范工作。 

四、取得成效 

公安部门保持持续高压态势打击非法中介行动，共抓获

非法中介、检测站工作人员共计 103 人，其中非法中介 67 人，

检测站人员 36 人。市场监管部门完成全市车检站全覆盖检

查，共发现各类问题 165 个，24 家检查站落实整改提高。在

各部门通力合作努力下，我市车辆检测机构顺利完成车检“一

件事”改革工作，车检机构软、硬件水平、管理水平有效提

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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